[bookmark: _GoBack]室内装修材料选用与污染控制设计说明
一、设计依据
本工程室内装修材料的选用与污染控制设计，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、规范，主要包括：
1.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-2022
2.《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》JGJ/T461-2019
3.《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》JGJ/T436-2018
4.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》GB50325
5.国家现行相关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（如GB18580~18587等）
二、室内空气质量设计目标
根据本建筑的使用功能及标准，室内空气质量目标设定如下：
1.污染物浓度限值：室内空气中的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（TVOC）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-2022的规定。主要指标限值如下：
	序号
	污染物
	单位
	标准限值
	备注

	1
	甲醛
	mg/m³
	≤0.08
	1小时平均

	2
	苯
	mg/m³
	≤0.03
	1小时平均

	3
	甲苯
	mg/m³
	≤0.20
	1小时平均

	4
	二甲苯
	mg/m³
	≤0.20
	1小时平均

	5
	TVOC
	mg/m³
	≤0.60
	8小时平均

	6
	氨
	mg/m³
	≤0.20
	1小时平均


2.室内空气质量等级：为保障健康舒适，本工程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目标不低于JGJ/T461-2019规定的二级标准，重点区域（如幼儿园、养老院等）宜达到一级标准。
三、装修材料污染物释放率控制要求
为从源头控制污染，所有装饰装修材料必须满足国家相关有害物质限量标准，并依据JGJ/T436-2018对主要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进行分级控制。材料采购时应要求供应商提供具有CMA/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。
1.固态类材料（人造板、地板、家具、墙纸等）
材料污染物释放率等级不应低于F2级，主要区域（如卧室、儿童房）宜选用F1级材料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	污染物
	F1级(mg/(m²·h))
	F2级(mg/(m²·h))
	F3级(mg/(m²·h))
	F4级(mg/(m²·h))

	甲醛
	E≤0.01
	0.01<E≤0.03
	0.03<E≤0.06
	0.06<E≤0.12

	苯
	E≤0.01
	0.01<E≤0.03
	0.03<E≤0.06
	0.06<E≤0.12

	甲苯
	E≤0.01
	0.01<E≤0.05
	0.05<E≤0.10
	0.10<E≤0.20

	二甲苯
	E≤0.01
	0.01<E≤0.05
	0.05<E≤0.10
	0.10<E≤0.20

	TVOC
	E≤0.04
	0.04<E≤0.20
	0.20<E≤0.40
	0.40<E≤0.80


注：表中释放率为材料使用后168小时（7天）的稳定释放率。
2.液态类材料（涂料、胶粘剂等）
液态材料应选用低VOCs、低游离甲醛的产品，其有害物含量应符合下表要求：
	材料种类
	总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
	游离甲醛
	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乙苯总和

	内墙底漆
	≤50g/L
	≤50mg/kg
	≤100mg/kg

	木器涂料
	≤120g/L
	≤100mg/kg
	≤100mg/kg

	腻子、填缝剂
	≤10g/kg
	≤50mg/kg
	——


表：施工辅助用涂料有害物限量
	指标
	氯丁橡胶胶粘剂
	聚氨酯类胶粘剂
	其他胶粘剂

	游离甲醛
	≤0.50g/kg
	≤1.0g/kg
	≤1.0g/kg

	苯
	≤0.20g/kg
	≤0.20g/kg
	≤0.20g/kg

	甲苯+二甲苯
	≤10g/kg
	≤10g/kg
	≤10g/kg

	总挥发性有机物
	≤250g/L
	≤100g/L
	≤350g/L


表：胶粘剂有害物限量
四、主要装修材料用量及承载率控制
为防止因材料用量过大导致污染物浓度叠加超标，须对单位面积材料用量（面积承载率）进行控制。本工程采用规定指标法进行初步设计核算，计算温度按当地最热月平均温度取值（例如：北京，27.1℃），对应温度修正系数α=1.55（基于23℃标准工况）。
1.材料面积承载率计算公式（适用于Ⅱ级目标）：

2.主要房间材料用量与承载率核算（示例）：
	房间类型
	房间面积(m²)
	材料类型
	污染物释放率等级
	材料面积(m²)
	面积承载率(N)
	加权和
	温度修正后限值(1/α)
	判定

	标准办公室
	
50
	木地板
	F1
	45
	0.90
	
0.36
	
0.65
	
合格

	
	
	内墙涂料
	F1
	135
	2.7
	
	
	

	
	
	木质家具
	F2
	30
	0.60
	
	
	


注：F1级材料因其释放率极低，不计入加权和，优先选用可有效降低污染负荷。
五、材料进场与检测要求
1.资料复核：材料进场时，必须复核其型式检验报告、出厂合格证。检验报告内容应包括本设计说明第三、四条要求的污染物释放率等级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数据。
2.抽样复检：单类装修材料使用面积大于500m²时，应按JGJ/T436-2018第3.3.3条的规定进行进场抽检复验。复验不合格的材料不得用于工程。
3.检测报告内容：检测报告应至少包含样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规格型号、检验依据、检验项目（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TVOC等）、检验结果及结论，并加盖CMA/CNAS章。
六、施工过程污染控制要求
1.施工辅助材料：墙体用底漆、防腐涂料、防水涂料、腻子、各类胶粘剂等，其有害物限量必须符合本说明第三条第2款的要求。
2.禁用要求：
严禁使用苯、工业苯、石油苯、重质苯及混苯作为稀释剂和溶剂。
严禁使用以甲醛为原料的胶粘剂。
严禁在室内使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、保洁用具。
3.过程管理：涂料、胶粘剂等使用后应及时封闭存放，废料及时清出现场。
七、室内空气质量验收
1.检测时机：装饰装修工程完工至少7天后，工程交付使用前进行。
2.采样条件：采样前，关闭门窗、空气净化设备及新风系统至少12小时，采样时保持关闭状态。使用空调的室内环境，保持空调正常运转。
3.检测指标：甲醛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TVOC、氨、氨。
4.结果判定：检测结果应符合GB/T18883-2022及本工程设定的室内空气质量目标等级要求。当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，应进行污染源排查与治理，并加倍抽样复检，直至合格。
八、禁烟要求
为保障室内空气质量，根据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》GB/T18883-2022的原则要求及健康管理需要：
1.本建筑室内所有区域（包括办公室、会议室、走廊、楼梯间、卫生间等）及建筑主出入口处禁止吸烟。
2.应在建筑主出入口处、大堂、电梯厅、走廊等醒目位置设置统一的禁烟标识，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。
